茂名市人民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服务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总则
1.为规范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收送、缝补等全流程服务，保障医院诊疗工作正常开展，严控院内感染风险，特制订本需求书。
2.本需求书适用于茂名市人民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服务采购项目，中标供应商须严格遵照本文件所有条款履行合同义务。
[bookmark: OLE_LINK29]3.服务过程中涉及的规范、标准均以国家及行业最新发布版本为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以下简称《技术标准》），供应商须无条件遵守。
二、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茂名市人民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医院所有医用被服、医护工衣、病号服、手术织物、妇婴织物、传染类织物等的回收、分拣、洗涤、消毒、烘干、熨烫、折叠、缝补、配送、报废处置等全流程服务。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 年，实行1+1续签模式（考核合格可续签 1 年）。
结算方式：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品类单价为最高限价，以中标单价 × 每月实际洗涤数量按月结算。
服务原则：按《技术标准》、按时、按质、按量、合规提供服务，杜绝交叉感染，保障合同严肃性与服务刚性。
三、服务范围与品目分类
(一)织物计价标准品目分类：分六类计价，单价由参加投标的公司按市场价自定。
	一类
	二类(熨烫)
	三类(熨烫)
	四类(熨烫)
	五类
	六类

	蚊帐
	工衣长袍
	诊单
	台布
	中包布
	枕袋

	大包布
	被单
	中单
	病人衫
	胶单
	婴儿枕袋

	大孔布
	床单
	
	病人裤
	产单
	枕巾

	大毛巾
	
	
	
	包婴单
	小包布

	窗布
	
	
	
	中毛巾
	小孔布

	床罩
	
	
	
	婴罩
	尿布

	工衣衫(熨烫)
	
	
	
	车罩
	布巾

	工衣裤(熨烫)
	
	
	
	婴儿蚊帐
	小毛巾

	手术衣(长)
	
	
	
	护士帽
	腹带

	
	
	
	
	
	约束带

	
	
	
	
	
	丁字带

	
	
	
	
	
	脚套

	
	
	
	
	
	氧气袋

	
	
	
	
	
	婴儿衫裤


其中工衣衫、工衣裤、长工衣、护士帽必须人工熨烫。被单、中单、床单、枕套、各类包布、诊单、台布、治疗布等必须熨平。
四、执行标准
1.《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
2.医院院内感染防控相关管理规定。
五、硬件设施与功能分区
（一）基础硬件要求
1.洗衣厂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0㎡；
2.洗涤设备：总容量不低于 400kg，配置被服、工衣、婴儿、传染类专用洗涤设备，具备高温蒸汽洗涤功能；
3.烘干设备：总容量不低于 200kg，分类专用烘干；
4.熨烫设备：烫平机不少于 1 台；
5.运输设备：封闭运输货车不少于 2 辆，收送手推车不少于 20 辆（清洁 / 污衣车严格区分、颜色标识）；
（二）功能分区（物理隔离，严禁混区操作）
1.卸货区；
2.一般织物、工衣、传染类织物独立分拣 / 浸泡 / 洗涤区；
3.烘干区、熨烫区（工衣专用、被服专用）；
4.折叠区、缝补区、检验区、合格储存区。
（三）供应商的建筑布局与设施必须满足《技术标准》相关要求，且必须具备与供应商注册地址一致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或《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六、人员配置与管理要求
（一）人员配置
配置项目主管、洗涤工、折叠工、缝补工、司机、收送员，满足医院每日收送及洗涤量需求；
驻院项目主管须具备3 年以上医用洗涤管理经验，熟悉医院收送环节，具备问题处置能力。
（2） 人员管理
1.所有员工须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严禁泄露医院信息；
2.人员防护需满足《技术标准》相关要求。
3.清洁区域内的工作人员手、物体表面、空气质量，以及经消毒处理后污染区内工作人员手、物体表面、空气质量的微生物指标应符合《技术标准》7.1.3的要求。
4.医用织物收送人员须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如穿戴防护服、手套、口罩、帽子等。
5.员工社保、劳动安全、工伤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因操作不当造成医院损失的，由供应商全额赔偿；
6.严格遵守医院规章制度及洗涤操作规程，确保交接织物数量准确无错漏。
七、洗涤服务核心要求
（一）收送时间要求
常规科室：每日2 次下收下送；
手术室、妇产科：每日3-4 次；
门诊、值班被：每日 1 次（07:30-10:30）；
工衣：每周 2 次，按科室轮收；
病号服、病床被服：每日 07:30-11:30；
其他分点门诊：每日 1次；
收送时间可根据医院需求协商调整，不得影响临床使用。
（二）洗涤流程规范
分拣：按轻污 / 重污 / 特殊污迹、普通 / 传染 / 手术 / 妇婴 / 工衣分类，严禁混洗；
预处理：清理织物内杂物，血迹、粪便污迹先浸泡擦洗，工衣领口 / 袖口提前刷洗；
分类洗涤：
工衣类：常温预洗→80℃主洗 25 分钟→逐步降温漂洗；
病号服类：80℃→110℃高温洗涤；
传染类：先浸泡消毒 30 分钟，120℃高温洗涤；
手术类：多次预洗，120℃高温洗涤；
婴儿类：低温轻柔洗涤，无刺激消毒剂；
烘干熨烫：大件用烫平机，小件 100℃蒸汽烘干，污迹织物返洗至合格；
折叠包装：按科室分类折叠，院标朝外，规范包装。
（三）院感防控要求
1.清洁织物与污织物收送、运输、储存全流程物理分隔，严禁混装、混放；
2.传染科、手术室污织物密封收集运输，车辆、工具每趟消毒；
3.杜绝交叉感染，定期接受卫生学检测，每半年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检测各项指标必须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八、洗涤质量标准
1.织物干净、无污迹、无血渍、无异味、干爽；
2.熨烫平整、折叠整齐、数量准确、缝补规范；
3.洗涤后微生物指标符合《技术标准》，无洗涤剂残留；
4.不褪色、不起球、不破损，符合医用直接接触皮肤要求。
九、织物缝补、报耗与赔偿
（一）缝补要求
1.破损织物及时缝补，补丁≤5 个，缝线整齐、用料匹配；
2.缺纽扣、绑带及时补齐，双层包布双面缝补，其余单面缝补。
（二）报耗与赔偿
1.被服、医护服使用寿命 18 个月，毛巾类 3 个月，超期按自然报废处理；
2.人为 / 机器损坏赔偿：
使用 30-90 天：按甲方采购原价 100% 赔偿；
91-270 天：按甲方采购原价 50% 赔偿；
271-450 天：按甲方采购原价 25% 赔偿；
451-540 天：按甲方采购原价 10% 赔偿；
3.织物遗失按折旧价赔偿；
4.洗涤不合格、未熨烫、未缝补，每件处罚 1-30 元；车辆未消毒每次处罚 500-2000 元，从当月服务费扣除。
十、运输与交接管理
1.运输车辆配备紫外线杀菌灯，每趟清洗消毒，清洁车与污衣车全封闭、颜色区分；
2.每日收送需与科室指定人员当面清点、签字确认，交接单一式三联（洗衣房、医院管理科、科室各存一联）；
每月以交接单为依据，核对洗涤数量，作为结算凭证。
十一、数字化智能系统技术要求
1.中标供应商须提供数字化智能系统，各项技术需满足《技术标准》相关要求。
十二、投诉处理与考核处罚
（一）投诉处理
1.投诉响应：接到医院科室投诉后，供应商项目管理人员须在30 分钟内抵达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不得拖延、推诿。
2.问题处置：针对洗涤质量、配送时效、熨烫缝补、数量差错、服务态度等问题，立即制定整改方案，优先保障临床被服供应与使用。
3.整改闭环：按要求完成全面整改，整改结果须经医院主管部门及对应科室确认合格，确保满足医院使用需求。
4.记录留存：建立投诉处理专项台账，完整记录投诉时间、投诉内容、处置过程、整改措施、完成情况及科室反馈，台账定期报送医院备案。（二）考核处罚
首次轻微投诉：警告整改；
二次较重投诉：扣除当月服务费 10%-20%；
三次严重投诉：扣除当月服务费 50%；
年有效投诉超 12 次：扣除当年服务费 30%；
因洗涤质量不合格引发院内感染的，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及损失，医院有权解除合同。
十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按 6 类品目分项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2.最高限价：一类 1.45 元 / 件、二类 1.61 元 / 件、三类 1.11元 / 件、四类 1.17 元 / 件、五类 1.01 元 / 件、六类 0.39 元 / 件；
	种类
	2025 年全年洗涤总数（件）
	占比

	一类
	694,826
	23.29%

	二类
	845,203
	28.33%

	三类
	21,794
	0.73%

	四类
	876,289
	29.37%

	五类
	142,984
	4.79%

	六类
	402,851
	13.50%

	总计
	2,983,947
	100.00%



3.付款方式：每月 15 日前结算上月服务费，按实际洗涤数量核算；
4.供应商承担所有服务成本、设备维护、人员薪酬、检测费用等。
十三、其他约定
1.遇不可抗力、设备故障等情况，供应商需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医院织物供应，不追加费用；
2.医院留存不少于 48 小时应急织物，供应商配合储备；
3.本需求书为合同核心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